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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與臺灣饒平客家話兩字組 
變調分析與比較

蕭 宇 超*

摘　要

本文研究廣東饒平與臺灣芎林饒平的兩字組變調，這兩個方言的聲調系

統十分相近，但前字變調則不盡相同。在描述上，本文有兩項觀察：一、這

兩個方言之舒聲變調皆變為低調域聲調，入聲變調也會改變調域；二、廣東

饒平的舒聲變調多會受到後字調值或調型影響，而臺灣芎林饒平則是入聲變

調會受到後字調值或調型影響。在理論上，本文有兩個重點：一、修訂文獻

上提出的聲調結構，進一步論證聲調變化可分別發生在調根、調域、調型及

調值四個層次；二、提出同一組制約來建構這兩個方言的變調語法，並從制

約局部分級的觀點來探討方言差異。    

 關鍵詞：�饒平、客家話、連讀變調、優選理論、制約排序、局部分級

一、前　言

廣東饒平客家話隨著早期移民傳布到臺灣中壢、新竹、苗栗及臺中地

區，發展成不同的饒平方言，其中以新竹縣芎林鄉的饒平方言與廣東饒平的

聲調系統最為相近，但兩者的變調規律則大異其趣。傳統上，連讀變調定義

為一個聲調被另一個聲調取代；近年來，理論音韻學者則主張它是聲調內部

成分的改變。包智明（Bao 1999），陳淵泉（Chen 2000），Hyma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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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蕙珊（Lin 2011）等等學者皆發現，變調不一定是調根的改變，而多數是

調域或調值的同化、異化作用。本文即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廣東饒平與臺灣芎

林饒平的兩字組變調，以「優選理論」為架構，提出一組音韻制約來搭建這

兩個饒平方言的變調語法，並就其變調語法差異做仔細比較。本文的組織重

點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討論廣東饒平的前字變調規律、相關制約及

制約排序。第三節討論臺灣芎林饒平的前字變調規律、相關制約及制約排

序。第四節分析這兩個饒平方言後字不變調的規律，以及前字變調語法的異

同。第五節闡述相關的理論意涵。第六節為結論。

二、廣東饒平客家話變調

廣東省最東邊的饒平縣是個雙語區，中南部通行潮汕話，北部山丘區域

則說饒平客家話，或稱「上饒客家話」。根據詹伯慧、劉鎮發（2004）的調

查，這裡的饒平客家話有六個聲調，包括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及

陽入，如表（1）所列：

（1）廣東饒平客家話聲調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陰入 陽入

11 55 53 35 21ʔ 5ʔ

舒聲以兩個數字表示，就調型而言，舒聲中有一個低平調 11，一個高平

調 55，一個高降調 53 及一個高升調 35；入聲中含一個低降短調，以兩個數

字加喉音徵符號 21ʔ 表示，與一個高短調，以單一數字加喉音徵符號 5ʔ 表
示。這六個聲調當中，有四個會發生連讀變調，如表（2）所整理：

（2）廣東饒平客家話兩字組變調 （T1 = 前字；T2 = 後字）

            T2

 T1

陰平
11

陽平
55

上
53

去
35

陰入
21ʔ

陽入
5ʔ

11 11-11
天   空

11-55
詩   人

11-53
煙   斗

11-35
開   會

11-21ʔ
燒   肉

11-5ʔ
三   十

55 31-11
神   仙

33-55
 銀   行

31-53
門   口

33-35
停   電

31-21ʔ
鉛   筆

33-5ʔ
能   力

53 33-11
手   錶

11-55
水   塘

11-53
世   界

33-35
孝   順

11-21ʔ
解   釋

11-5ʔ
紙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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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3-11
路   邊

33-55
豆   芽

33-53
舊   貨

33-35
電   話

33-21ʔ
幸   福

33-5ʔ
上   學

21ʔ 5ʔ-11
木   瓜

5ʔ-55
骨   頭

5ʔ-53
筆   記

5ʔ-35
識   字

5ʔ-21ʔ
八   角

5-5ʔ
發   達

5ʔ 5ʔ-11
讀   書

5ʔ-55
合   同

5ʔ-53
歷   史

5ʔ-35
特   務

5ʔ-21ʔ
十   八

5-5ʔ
學   業

饒平兩字組主要包括四種前字變調。一是陽平變調，當後字為陰平、上聲

或陰入時，前字陽平變為低降調 31，而當後字為陽平、去聲或陽入時，前字

陽平則變為中平調 33，這兩個聲調都不屬於音系深層結構，而只存在於衍生

表層。二是上聲變調，當後字為陰平或去聲時，前字上聲會變為中平調 33，
而當後字為陽平、上聲、陰入或陽入時，前字上聲則會變為低平調 11。三是

去聲變調，無論後字為何，前字去聲一律變為中平調 33。四是陰入變調，無

論後字為何，前字陰入一律變為高短調 5ʔ。至於陰平與陽入，兩者皆不變調。

（一）調域、調型與調值

關於聲調的結構，學者有不少討論，諸如 Yip（1980, 1989），端木三

（Duanmu 1990, 1994），包智明（Bao 1990, 1999）等等。大部分的研究皆認

為聲調成分包含「調域」（register）及「調型」（pitch / contour）兩個層次，

本文將前人看法歸納修訂為圖（3）的結構：
1  

（3）聲調結構

　　　　   T　　　　　　調根
　　　　　|
　　　　　r　　　　　　調域（U + 或 U -）
　　　　　|
　　　　　p　　　　　　調型（平、降或升）

　　　t1  　      t2　　　      調值（h 或 l）
　　 　|  　       |
　　　µ  　     µ　　　  　音拍

　　　　   σ　　　　　　音節

 1　 此結構較接近 Yip（1980, 1989）的主張，採用此結構的目的是為了方便討論，若採用其

他結構呈現，如包智明（Bao 1990, 1999）的結構，也不影響本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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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根」（tone root）指的是聲調的整體。「調域」分為高調域，本文以 U + 
標示，以及低調域，本文以 U - 標示。以趙元任（Chao 1930）的聲調標示系

統而言，3-5 為高調域，1-3 則為低調域。「調型」可由相同或不同的調值所

組成，「調值」（tone melody）有兩種，h 表高調值，l 表低調值。當 h 值連結

到兩個音拍時，即為高平調或中平調，如圖（4a, b）所示。當 l 值連結到兩

個音拍時，即為中平調或低平調，如圖（4c, d）所示。當 h 值連結到第一個

音拍而 l 值連結到第二個音拍時，即為高降調或低降調，如圖（4e, f）所示。

反之，當 l 值連結到第一個音拍而 h 值連結到第二個音拍時，即為高升調或

低升調，如圖（4g, h）所示。

（4）  a. 高平調　　　b. 中平調　　　c. 中平調　　　d. 低平調

　

e. 高降調　　　f. 低降調　　　g. 高升調　　　h. 低升調

  

漢語音韻學者經常將調值稱為「調素」（toneme），這不是很正確的說

法，英文 toneme 即是一種「音素」（phoneme），具有辨意功能，屬於音系的

成員，指的是一個完整的聲調，也就是整個調根而下。調值則是聲調末端的

「旋律」（melody），為組成「調型」的數值（tone value）。根據圖（3）及圖

（4）的結構，本文將廣東饒平的聲調轉寫如表（5），以利討論。

（5）廣東饒平客家話聲調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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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h

U -

 |
 p
 |
 h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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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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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型式 舒聲 入聲

調類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陰入 陽入

本調
LL

U -, l
HH

U +, h
HM

U +, hl
MH

U +, lh
MLʔ

U -, hlʔ
Hʔ

U +, hʔ

舒聲以兩個大寫英文字母標示，譬如，陰平 LL 為低平調，其調域及調

值為 /U -, l/；陰入為低降短調，以一個大寫英文字母加喉音徵符號 MLʔ 標
示，而陽入為高短調，只以單一大寫英文字母加喉音徵符號 Hʔ 標示。兩字

組連讀變調則轉寫如表（6）：

（6）廣東饒平客家話兩字組變調

       T2

 T1

陰平
LL

/U -, l/

陽平
HH 

/U +, h/ 

上
HM

/U +, hl/

去
MH

/U +, lh/

陰入
MLʔ
/U -, hl/

陽入
Hʔ

/U +, h/

/U -, l/

LL
[U -, l]-[U -, l]

LL-LL
天   空

[U -, l]-[U +, h]

LL-HH
詩   人

[U -, l]-[U +, hl]

LL-HM
煙   斗

[U -, l]-[U +, lh]

LL-MH
開   會

[U -, l]-[U -, hl ʔ]

LL-MLʔ
燒   肉

[U -, l]-[U +, hʔ]

LL-Hʔ
三   十

/U +, h/

HH
[U -, hl]-[U -, l]

ML-LL
神   仙

[U +, h]-[U +, h]

MM-HH
銀   行

[U -, hl]-[U +, hl]

ML-HM
門   口

[U -, h]-[U +, lh]

MM-MH
停   電

[U -, hl]-[U -, hl ʔ]

ML-MLʔ
鉛   筆

[U -, h]-[U +, hʔ]

MM-Hʔ
能   力

/U +, hl/

HM
[U -, h]-[U -, l]

MM-LL
手   錶

[U -, l]-[U +, h]

LL-HH
水   塘

[U -, l]-[U +, hl]

LL-HM
世   界

[U -, h]-[U +, lh]

MM-MH
孝   順

[U -, l]-[U -, hl ʔ]

LL-MLʔ
解   釋

[U -, l]-[U +, hʔ]

LL-Hʔ
紙   盒

/U +, lh/

MH
[U -, h]-[U -, l]

MM-LL
路   邊

[U -, h]-[U +, h]

MM-HH
豆   芽

[U -, h]-[U +, hl]

MM-HM
舊   貨

[U -, h]-[U +, lh]

MM-MH
電   話

[U -, h]-[U -, hl ʔ]

MM-MLʔ
幸   福

[U -, h]-[U +, hʔ]

MM-Hʔ
上   學

/U -, hlʔ/

MLʔ
[U +, hʔ]-[U -, l]

Hʔ-LL
木   瓜

[U +, hʔ]-[U +, h]

Hʔ-HH
骨   頭

[U +, hʔ]-[U +, hl]

Hʔ-HM
筆   記

[U +, hʔ]-[U +, lh]

Hʔ-MH
識   字

[U +, hʔ]-[U -, hl ʔ]

Hʔ-MLʔ
八   角

[U +, hʔ]-[U +, hʔ]

Hʔ-Hʔ
發   達

/U +, hʔ/

Hʔ
[U +, hʔ]-[U -, l]

Hʔ-LL
讀   書

[U +, hʔ]-[U +, h]

Hʔ-HH
合   同

[U +, hʔ]-[U +, hl]

Hʔ-HM
歷   史

[U +, hʔ]-[U +, lh]

Hʔ-MH
特   務

[U +, hʔ]-[U -, hl ʔ]

Hʔ-MLʔ
十   八

[U +, hʔ]-[U +, hʔ]

Hʔ-Hʔ
學   業

就舒聲變調而言，在變調位置上可出現三種聲調，即低平調 LL [U -, l]、
中平調 MM [U -, h] 及低降調 ML [U -, hl]。本文認為這個方言的中平調 MM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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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高調域的低調值 [U +, l]，而是屬低調域的高調值 [U -, h]。如此，可統一說

明舒聲在變調位置上呈現的三種聲調皆為低調域聲調。在舒聲中，陰平不變

調，在入聲中，陽入不變調。陰入則變為陽入，由低調域變為高調域，此點

與舒聲變調不同。本文將就這些變調現象，做整體性的理論分析。

（二）聲調制約

「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是由 Prince & Smolensky（1993/2004） 
所提出的非派生理論，主張「普遍語法」為存在於各語言間的普遍制約所構

成。而這些制約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彼此可能衝突，

因此各制約的等級需要排序，藉由制約排序的差異而產生了語言間或方言間

的差異。每一個輸入值（即深層結構）皆可對應到無數個輸出值（即表層結

構），後者稱為「輸出候選值」（output candidates），簡稱候選值。這些候選

值必須透過制約來評估篩選，違反最少及最低層級制約的候選值，即被選出

為「優選輸出值」（optimal output），簡稱優選值。這個理論的基本制約有兩

大類，一類為「標記制約」（Markedness Constraints），一類為「信實制約」

（Faithfulness Constraints）。標記制約主要是規範輸出值的合法形式，可分為

「正面」與「負面」制約。正面標記制約限制輸出值必須達成普遍語法或個

別語法中最「無標」（unmarked）的形式，也就是最普遍、簡單的形式；負

面標記制約則限制輸出值不可出現「有標」（marked）的形式，也就是較罕

見或複雜的形式。信實制約主要是規範輸入值成分與輸出值成分必須有相同

對應，大致可再分三種：1.「相等律」（Identity），即輸出值中不可有任何改

變；2.「保留律」（Maximality），即任何輸入值成分在輸出值中皆不可刪減；

3.「無增律」（Dependency），即輸出值中不可添加任何成分。

廣東饒平有四個聲調會發生變調，包括陽平 HH、上聲 HM、去聲 MH
及陰入 MLʔ，本文提出一系列制約來詮釋這個方言的兩字組變調。首先是標

記制約，本文提出兩個「差異律」、兩個「和諧律」以及一個「聲調標記」制

約。差異律通常是禁止兩個相同的成分相鄰，也經常用以解釋異化作用，如

制約（7-8）所定義：

（7）低調差異律（OCP-L）

任兩個低平調 L 相鄰者，標註一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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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 值差異律（OCP-l）

任兩個聲調之低調值 l 相鄰者，標註一個違反。

〔低調差異律〕運作於「調根」層次，限定任兩個低調不可相鄰，在廣東

饒平中，主要是防止非陰平舒聲在陰平之前變為低平調。但是這個制約的層

級排序不是最高，不會使陰平發生變調，此點將於本節之（七） 討論。〔l 值
差異律〕則運作於「調值」層次，至於相鄰聲調的調域是高或低則不影響；

也就是說，當聲調間任兩個 l 值相鄰時，這個制約即被違反。因此，HM-
LM、ML-MH、HM-MH 或 ML-LM 之組合，皆違反此制約，如圖（9）所示：

（9）a. HM-LM　　　　　　　　　　b. ML-MH

  c. HM-MH　　　　　　　　　　d. ML-LM

和諧律恰好與差異律相反，主要是用以詮釋同化作用，限定相鄰的輸出

值成分必須具有相同的音韻特徵，如制約（10-11）所定義：

U+

 |
 p 

U-

 |
 p

U+

 |
 p 

U-

 |
 p 

 h
 |
 µ 

 l
 |
 µ 

 l
 |
 µ  

 h
 |
 µ 

 h
 |
 µ 

 l
 |
 µ 

 l
 |
 µ 

 h
 |
 µ 

σ1

前字

σ2

後字

σ1

前字

σ2

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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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低調域 l 值和諧律（Agree-[U -, l]）
  設 XY 為兩個相鄰低調域 [U -] 聲調

  若 Y 的 t1 = l 而 X 的 t2 ≠ l，則標註一個違反。

（11）曲拱和諧律（Agree-Contour）
   任何曲拱調前之聲調若與其調型不相同者，標註一個違反。

〔低調域 l 值和諧律〕同時運作於「調域」與「調值」兩個層次，也就是

說，當後字的聲調為低調域且其第一個音拍連結 l 值時，前字第二個音拍也

必須帶有低調域 l 值，亦即同化為 l 值。若前字或後字的聲調為高調域，則不

適用此制約。因此，MH-MH、ML-MH 或 HH-MH 之組合，皆不會違反此制

約，不會產生同化作用，如圖（12）所示。這三組例子的後字都是高調域，

其左側調值雖為 l，前字之右側調值亦不必與之同化。

（12）a. MH-MH　　　　　　　　　　b. ML-MH

 

  c. HH-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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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U-

 |
 p 

U+

 |
 p 

 l
 |
 µ

 h
 |
 µ 

 l
 |
 µ  

 h
 |
 µ 

 l
 |
 µ  

 h
 |
 µ  

 l
 |
 µ 

 h
 |
 µ 

σ1

前字

σ2

後字

σ1

前字

σ2

後字

U+

 |
 p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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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µ  µ 

 l
 |
 µ  

 h
 |
 µ 

σ1

前字

σ2

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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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拱和諧律〕運作於「調型」（tone pitch）層次，當後字為曲拱調時，

前字必須有相同的調型。譬如，後字若為下降調，前字為上升調或平板調

時，皆違反此制約；但調域與此制約無關，若後字為高降調而前字為低降

調，則不違反此制約。

（13）＊曲拱調（*Contour）

   任何輸出值中的曲拱調，標註一個違反。

〔＊曲拱調〕是一個聲調標記制約，主要認為曲拱調是一個有標的聲調。

在廣東饒平的變調輸出形式中只有一個曲拱調 ML，其餘皆為平板調，可見

此一制約的存在；但也因為有這個曲拱調存在於變調位置上，所以此制約的

層級排序相對較低，將於稍後幾節說明。

在規範變調的信實制約方面，本文提出一雙「保留律」，如制約

（14-15）所定義：

（14）h 值保留律（Max-h）

  任何輸入值之 h 值在輸出值中沒有對應者，標註一個違反。

（15）t2 值保留律（Max-t2）

  任何輸入值之 t2 值在輸出值中沒有對應者，標註一個違反。

舒聲的三種變調形式中，MM [U -, h] 與 ML [U -, hl] 皆保留了本調的 h
值，由此可知〔h 值保留律〕有一定功能。此外，前字的 t2 值（即右側調

值）也有其重要性，因為它是緊鄰後字的調值，如圖（16）所示，故而有其

穩定性。

（16）前字的 t2 值緊鄰後字的調值

     t1         t2             t1         t2

     |           |               |           |
    µ          µ             µ         µ
 

 　   前字                   後字

漢語方言屬於聲調語言，聲調在深層結構中已連結到每一個字或每一個

音節。一個音節有兩個音拍，每個音拍皆帶有調值。變調發生時，不同的方

言可能優先保留左音拍調值，如東勢客語（Lin 2011）、武平客語（蕭宇超

σ1 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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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等，或者優先保留右音拍調值，廣東饒平即屬後者，此方言的〔t2 值

保留律〕層級排序必須高於〔h 值保留律〕，稍後將於表（24-26）中說明。

除了基本的標記制約與信實制約之外，優選理論隨後也發展出第三類制

約。Alderete（1999, 2001）主張，每一個信實制約都有一個相對的「反信實

制約」（Antifaithfulness Constraint）。反信實存在於具有構詞性關連的輸出值

之間，通常是在「詞基」（base）與「派生詞」（derivative）之間。此類制約

限制派生詞的形式不可與詞基相同。Horwood（2000）、Wee（2002）等學

者則將「反信實」的觀念延伸至閩南語方言的連讀變調，不過就漢語方言而

言，本調與變調之間未必有構詞性關連，誠如蔡素娟與麥傑（Tsay & Myers 
1996: 398）所指出，漢語方言（如閩南語等）缺乏明顯的構詞派生現象。

Alderete（2008）進一步將反信實關係延伸至輸入值與輸出值之間，用以詮

釋短語性的音韻現象。他認為，兒童先學得深層個別詞彙，而後懂得全面性

的翻轉運用。連讀變調通常包含兩個對比的部分：1. 單音字之輸入值呈現本

調，稱為「單字調」；2. 與後字連讀時輸出值呈現變調，稱為「連字調」。反

信實的關係可存在於輸入值單字調與輸出值連字調之間，亦即輸出值的調值

不可與輸入值的調值完全相等。基於這個觀念，本文提出一個「不等律」及

一個「不留律」，如制約（17-18）所定義：

（17）調域不等律（¬Ident-Register）

  任何輸出值之調域與其輸入值之調域相等者，標註一個違反。

（18）值差不留律（¬Max-Jump）

  任何輸出值之值差與其輸入值之調域相等者，標註一個違反。

廣東饒平的陽平、上聲及去聲之單字調（或本調）為高調域，而三者在

變調位置上皆變為低調域聲調；陰入之單字調（或本調）為低調域，在變調

位置上則變為高調域聲調。由此可知，〔調域不等律〕必須遵守，其層級排

序必須很高。Hyman & VanBik（2004: 826）提出一個標記制約〔無值差律〕 
（No Jumping Principle），禁止音節內的調值差異，其功能形同限制曲拱調。

本文從反信實角度來定義這個觀念，〔值差不留律〕主要是限定輸入值的值差

不可在輸出值出現：曲拱調（無論是上升調或下降調）由兩種不同的調值組

成，即 h 值與 l 值，各別連結到一個音拍，兩個不同的調值即有值差；平板

調只有一種調值，h 值或 l 值，由同一個調值連結到兩個音拍，因此沒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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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此制約限定，當輸入值為曲拱調時，輸出值必須為平板調。需要特別說

明的是，若輸入值為上升調而輸出值為下降調，依然會違反〔值差不留律〕，

因為 h 與 l 的值差仍在。當輸入值為平板調時，沒有值差，則不受此制約規

範，因為此制約只有在輸入值有值差時才起作用。

（三）陽平變調

陽平 HH 出現於前字時，會隨著後字的調值不同而變為低降調 ML 或中

平調 MM。首先，若後字為陰平 LL，上聲 HM 或陰入 MLʔ，前字陽平會變

為低降調 ML。有趣的是，當後字為陰平，即低平調 LL 時，同化作用與異

化作用同時發生功能，如表（19）所示。此表格只考慮前字可以出現的聲

調，其餘聲調不屬於此方言的表層形式，皆會被此方言的「語音組合限制」 
（phonotactics）排除。

2 此外，基於有限的表格空間，不相關的制約也將在表

格中省略。

（19）輸入值：/U +, h/-/U -, l/ (HH-LL)   輸出值：[U -, hl]-[U -, l] (ML-LL)

       /U +, h/ (HH) 低調差異律 低調域 l 值和諧律 l 值差異律 調域不等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c. [U -, l] (LL) *! *
    d. [U +, h] (HH) *(!) *(!)

在表（19）中，不連續的儲存格前三個制約與後一個制約沒有互動，無

需排序。候選值（a）為中平調，其低調域 h 值與後字的低調域 l 值不一致，

因此違反了〔低調域 l 值和諧律〕而遭淘汰。候選值（c）為低平調，前後字

兩個低調相鄰，違反了〔低調差異律〕而遭淘汰。候選值（d）皆為高調域聲

調，與其單字調之調域相同，且緊鄰後字的 l 調值，以括弧驚嘆號 (!) 表示，

其對〔低調域 l 值和諧律〕與〔調域不等律〕的違反皆是致命的違反，任何

 2　 在此表格最上列、最右端的制約，層級排序最低，愈往左則層級排序愈高；最左欄最上

列為輸入值，往下則列出候選輸出值。欄與欄之間的垂直實線表示線兩邊的制約層級分

明。小星號 * 標示該列候選值對該欄制約出現一個違反。驚嘆號！表示關鍵性的違反，

該列候選值因為此一違反而遭淘汰。右向之手形符號表示該候選值被選為優選輸出

值。表格網底部分表示這些欄裡的制約是否被違反已無關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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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違反皆足以淘汰之。最後，候選值（b）遂被選為優選輸出值，得出低降

ML 的變調形式。舒聲中會發生變調的三個調，即陽平 HH、上聲 HM 與去聲

MH，皆為高調域聲調，而其變調則皆為低調域聲調，完全遵守〔調域不等

律〕。換言之，所有高調域候選值皆會被此制約排除，因此，接下來所有關於

舒聲變調的篩選表格將只列低調域候選值，以簡化討論。

若後字為上聲 HM 或陰入 MLʔ，則「調型」層次的同化即成為前字陽平

變調的關鍵，如表（20）所示：
3 

（20）a. 輸入值：/U +, h/-/U +, hl/ (HH-HM)   輸出值：[U -, hl]-[U +, hl] (ML-HM)
  b. 輸入值：/U +, h/-/U -, hlʔ/ (HH-MLʔ)   輸出值：[U -, hl]-[U -, hlʔ] (ML-MLʔ)

       /U +, h/ (HH)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曲拱調

    a. [U -, h] (MM) *!
b. [U -, hl] (ML) *
    c. [U +, l] (LL) *! *

此二例的後字為下降調，而前字之候選值（a, c）為平板調，違反了〔曲

拱和諧律〕；這個制約運作於調型層次，要求前字也必須是下降調，因此在這

裡具有決定性功能，選出了候選值（b）為優選輸出值，使上聲變為低降調。

由於前字輸入值為高平調，因此與〔值差不留律〕無關。

當後字為陽入 Hʔ 或另一個陽平 HH 時，前字陽平會變為中平調 MM。

在表（21）中，篩選關鍵是層級底端的兩個制約。

（21）輸入值：/U +, h/-/U +, hʔ/ (HH-HH/Hʔ)   輸出值：[U -, h]-[U +, hʔ] (MM-HH/Hʔ)

       /U +, h/ (HH) h 值保留律 ＊曲拱調

a. [U -, h] (MM)
 b. [U -, hl] (ML) *!
    c. [U -, l] (LL) *!

前字既為高平調，則與〔低調差異律〕、〔低調域 l 值和諧律〕等制約無

關；後字既非曲拱調，則與〔曲拱和諧律〕、〔h 值保留律〕等制約無關。若

陽平由高平調變為低平調，則會丟失 h 值，因此〔h 值保留律〕排除了候選

 3　 虛線表示線兩邊的制約屬於同一層級，沒有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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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c）；若陽平變為低降調，則會違反〔＊曲拱調〕，故而候選值（b）也被

排除。結果候選值（a）成為優選輸出值，其變調形式為中平調。

當後字為去聲 MH 時，〔曲拱和諧律〕也沒有作用，如表（22）所示。

（22）輸入值：/U +, h/-/U +, lh/ (HH-MH)   輸出值：[U -, h]-[U +, lh] (MM-MH)

       /U +, h/ (HH) l 值差異律 h 值保留律 曲拱和諧律 ＊曲拱調

a. [U -, h] (MM) *
    b. [U -, hl] (ML) *(!) * *(!)
    c. [U -, l] (LL) *! * *

如果後字為上升調，前字無論是平板調或下降調皆違反〔曲拱和諧律〕，

因此在表（22）中的三個候選值都沒有遵守此制約。候選值（c）的 l 值與後

字的 l 值緊鄰，故遭〔l 值差異律〕排除。候選值（b）則同時違反〔l 值差異

律〕與〔＊曲拱調〕，任一違反皆足以排除它。結果候選值（a）被選為優選

輸出值。

（四）上聲變調

在前一部分討論中，〔值差不留律〕對陽平不起作用，因為陽平為高平調

HH，而非曲拱調。上聲為高降調 HM，這個制約則限定其連字調必須為平板

調。當後字為陰平 LL 或去聲 MH 時，前字上聲 HM 會變為中平調 MM。在

表（23）中，後字為陰平 LL：

（23）輸入值：/U +, hl/-/U -, l/ (HM-LL)   輸出值：[U -, h]-[U -, l] (MM-LL)

       /U +, hl/ (HM) 值差不留律 低調差異律 低調域 l 值和諧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c. [U -, l] (LL) *!

候選值（b）為低降調，h 與 l 的值差與單字調相同，因此被〔值差不留

律〕排除；候選值（c）為低平調，雖然沒有值差，但因後字也是低平調，所

以被〔低調差異律〕所排除。結果候選值（a）浮出表層成為優選輸出值，其

變調形式為中平調。

當後字為去聲，即高升調 MH 時，前字上聲不只不可以變為平板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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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變為下降調，如表（24）所示。而〔低調差異律〕及〔低調域 l 值和

諧律〕在此不相關，因此省略。

（24）輸入值：/U +, hl/-/U +, lh/ (HM-MH)   輸出值：[U -, h]-[U +, lh] (MM-MH)

       /U +, hl/ (HM) 值差不留律 曲拱和諧律 l 值差異律 t2 值保留律

a. [U -, h] (MM) * *

    b. [U -, hl] (ML) *! * *

    c. [U -, l] (LL) * *!

上升調與下降調皆有一樣的 h 與 l 值差，因此輸入值為高升調時，〔值差

不留律〕依然會排除候選值（b）的低降調。候選值（c）為低平調，與後字

左側 l 值緊鄰，所以遭〔l 值差異律〕淘汰。候選值（a）雖然因丟失 l 值，即

t2 值，而違反排序稍低的〔t2 值保留律〕，但仍被選為優選輸出值，其變調形

式為中平調。

後字為陽平 HH、陽入 Hʔ、上聲 HM 或陰入 MLʔ 時，前字上聲則變為

低平調 LL，如表（25-26）所示：

（25）輸入值：/U +, hl/-/U +, h/ (LL-HH/Hʔ)   輸出值：[U -, l]-[U +, h] (LL-HH/Hʔ)

       /U +, hl/ (HM) 值差不留律 曲拱和諧律 t2 值保留律 h 值保留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c. [U -, l] (LL) *

（26）a. 輸入值：/U +, hl/-/U +, hl/ (LL-HM)   輸出值：[U -, l]-[U +, hl] (LL-HM)
  b. 輸入值：/U +, hl/-/U -, hlʔ/ (LL-MLʔ)   輸出值：[U -, l]-[U -, hlʔ] (LL-MLʔ)

       /U +, hl/ (HM) 值差不留律 曲拱和諧律 t2 值保留律 h 值保留律

    a. [U -, h] (MM) * *!

    b. [U -, hl] (ML) *!

c. [U -, l] (LL) * *

此二表格的候選值（b）亦是遭〔值差不留律〕淘汰，因其 h 與 l 的值差

與輸入值相同。候選值（a）被〔t2 值保留律〕所排除。候選值（c）遂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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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為優選輸出值，其變調形式為低平調。

（五）去聲變調

去聲 MH 為前字時，無論後字為何，前字去聲皆變為中平調 MM，如表

（27-30）所示。去聲為上升調，有 h 與 l 值差，〔值差不留律〕限定其變調必

須是平板調，因此在以下幾個表格裡，同樣有 h 與 l 值差的低降調，即候選

值（b），首先被此制約淘汰。

（27）輸入值：/U +, lh/-/U -, l/ (MH-LL)   輸出值：[U -, h]-[U -, l] (MM-LL)

       /U +, lh/ (MH) 值差不留律 低調差異律 低調域 l 值和諧律 l 值差異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

    c. [U -, l] (LL) *! *

在表（27）中，候選值（c）的低平調與後字低平調（陰平）緊鄰，違反

〔低調差異律〕而被排除。此制約則與表（28-29）無關，因為後字並非低平

調或低短調。

（28）輸入值：/U +, lh/-/U +, h/ (MH-HH/Hʔ)  輸出值：[U -, h]-[ U +, h] (MM-HH/Hʔ)

       /U +, lh/ (MH) 值差不留律 曲拱和諧律 l 值差異律 t2 值保留律

a. [U -, h] (MM)

    b. [U -, hl] (ML) *!

    c. [U -, l] (LL) *!

（29）a. 輸入值：/U +, lh/-/U +, hl/ (MH-HM)   輸出值：[U -, h]-[ U +, hl] (MM-HM)
  b. 輸入值：/U +, lh/-/U -, hlʔ/ (MH-MLʔ) 輸出值：[U -, h]-[ U -, hlʔ] (MM-MLʔ)

       /U +, lh/ (MH) 值差不留律 曲拱和諧律 l 值差異律 t2 值保留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c. [U -, l] (LL) * *!

表（28-29）的候選值（c）丟失了本調右側的 h 值而遭〔t2 值保留律〕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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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輸入值：/U +, lh/-/U +, lh/ (MH-MH)   輸出值：[U -, h]-[ U +, lh] (MM-MH)

       /U +, lh/ (MH) 值差不留律 曲拱和諧律 l 值差異律 t2 值保留律

a. [U -, h] (MM) * *

    b. [U -, hl] (ML) *! *

    c. [U -, l] (LL) * *!

表（30）的候選值（c）右側的 l 值與後字左側的 l 值緊鄰，因此違反高

一個層級的〔l 值差異律〕而遭排除。

（六）陰入變調

無論後字是什麼聲調，前字陰入 MLʔ 一律變為高短調 Hʔ。在以下的表

格中，候選值只考慮兩個，即低降短調 MLʔ 與高短調 Hʔ，其餘不屬於此方

言的表層短調形式皆會被「語音組合限制」排除。陰入變調主要是由〔調域

不等律〕或〔值差不留律〕所啟動，以表（31）為例說明：

（31）輸入值：/U -, hlʔ/-/U -, l/ (MLʔ-LL)   輸出值：[U +, hʔ]-[U -, l] (Hʔ-LL) 

       /U -, hlʔ/ (MLʔ) 調域不等律 值差不留律 低調差異律 低調域 l 值和諧律

a. [U +, hʔ] (Hʔ)  *

    b. [U -, hlʔ] (MLʔ) *(!) *(!)

候選值（b）因為沒有改變調域與調值的值差而會被〔調域不等律〕或

〔值差不留律〕淘汰，從而選出候選值（a）為優選輸出值，其唯一變調形式

為高短調。後字為其他聲調時，陰入變調亦同理可推。

（七）陰平與陽入

廣東饒平的陰平 LL 及陽入 Hʔ 不發生變調，這個現象可由兩個信實制約

來規範，即〔低平調相等律〕與〔高短調相等律〕，它們分別限定低平調及高

短調的輸出值必須與輸入值相等。若將此二制約的層級排最高，使之不可以

違反，即可預測這兩個聲調之不變調。制約定義如下：

（32）低平調相等律（Ident-LL）
   輸入值之低平調 LL 在輸出值中有任何改變者，標註一個違反。

（33）高短調相等律（Ident-H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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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值之高短調 Hʔ 在輸出值中有任何改變者，標註一個違反。

這兩個「相等律」的層級排序必須最高，以壓制〔調域不等律〕、〔低調

差異律〕等等，方可預測陰平與陽入之不變調。

綜合來說，圖（34）的制約層級排序，架構了廣東饒平的前字變調語

法：

（34）廣東饒平前字變調制約排序

　　　　　　　　低平調相等律 　　高短調相等律

　　　　　　低調差異律         　　　 調域不等律    　　　  值差不留律

           

           　   低調域 l 值和諧律　                　　　　　　　  　  曲拱和諧律

　　　　　　l 值差異律                   　 　　　　　　　　        ＊曲拱調

               　   t2 值保留律

　　　　      h 值保留律 

〔低平調相等律〕的層級在頂端，高於〔低調差異律〕與〔調域不等

律〕，使陰平不變調。〔高短調相等律〕的層級也在頂端，高於〔調域不等

律〕，使陽入不變調。陰平 LL 與陽入 Hʔ 皆非曲拱調，本身沒有調值的值

差，因此與〔值差不留律〕沒有互動，無需層級排序。〔調域不等律〕的層

級僅低於這兩個頂端制約，而不受其他制約壓制，因此所有的變調都必須改

變調域，高調域變低調域（陽平、上聲、去聲以及陽入變調），低調域變高

調域（陰入變調）。〔低調差異律〕與〔值差不留律〕排序高於〔低調域 l 值
和諧律〕，使上聲 HM 在陰平 LL 之前變為中平調 MM，如表（23）所示。

〔值差不留律〕層級高於〔曲拱和諧律〕，使上聲 HM 在陰入 MLʔ 或另一個上

聲 HM 之前不會變為低降調 ML，如表（26）所示。〔曲拱和諧律〕層級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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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拱調〕，則使陽平 HH 在陰入 MLʔ 或上聲 HM 之前會變為低降調 ML，
如表（20）所示。〔低調域 l 值和諧律〕層級高於〔l 值差異律〕，使陽平 HH
在陰平 LL 之前變為低降調 ML，如表（19）所示。〔l 值差異律〕層級高於

〔t2 值保留律〕，使上聲 HM 在去聲 MH 之前變為中平調 MM，如表（24）所

示。〔t2 值保留律〕層級高於〔h 值保留律〕，使上聲 HM 在陽平 HH 或陽入

Hʔ 之前變為中平調 MM，如表（25）所示。在圖（34）的制約層級排序之

下，其他變調形式也可順利預測出，見表（21-22）、表（27-31）等。

三、臺灣芎林饒平客家話變調

饒平客家話隨著早先移民分布在臺灣中壢、新竹、苗栗及臺中的部分地

區，而各地的饒平方言也發展出不同的聲調系統。其中以新竹縣芎林鄉上山

村的方言與廣東饒平的聲調系統最為相近，根據徐貴榮（2008）的調查，芎

林饒平有六個聲調，如表（35）所示。本文將此方言兩字組變調及字例歸納

整理於表（36）。

（35）臺灣芎林饒平客家話聲調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陰入 陽入

11 55 53 24 2ʔ 5ʔ

（36）臺灣芎林饒平客家話兩字組變調

            T2

 T1

陰平
11

陽平
55

上
53

去
24

陰入
2ʔ

陽入
5ʔ

11 11-11
天  空

11-55
詩  人

11-53
煙  斗

11-24
開  會

11-2ʔ
燒  肉

11-5ʔ
三  十

55 55-11
神  仙

55-55
 銀  行

55-53
門  口

55-24
停  電

55-2ʔ
鉛  筆

55-5ʔ
能  力

53 33-11
手  錶

33-55
水  塘

33-53
世  界

33-24
孝  順

33-2ʔ
解  釋

33-5ʔ
紙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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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3-11
路  邊

33-55
豆  芽

33-53
舊  貨

33-24
電  話

33-2ʔ
幸  福

33-5ʔ
上  學

2ʔ 5ʔ-11
木  瓜

2ʔ-55
骨  頭

2ʔ-53
筆  記

2ʔ-24
識  字

5ʔ-2ʔ
八  角

2ʔ-5ʔ
發  達

5ʔ 5ʔ-11
讀  書

2ʔ-55
合  同

2ʔ-53
歷  史

2ʔ-24
特  務

5ʔ-2ʔ
十  八

2ʔ-5ʔ
學  業

前字上聲及去聲一致變為中平調，後字之調值為何皆不影響。陰入在陰

平或另一個陰入之前變為高短調，在其他聲調之前則不變調。陽入在陽平、

上聲、去聲或另一個陽入之前變為低短調，而在陰平及陰入之前則不變調。

至於陰平及陽平，兩者都不變調。

（一）聲調結構與制約排序

就語音層次而言，廣東饒平與芎林饒平的聲調只有在去聲、陰入上的調

值不同。前者去聲為 35 而後者為 24。就音韻的層次而言，這個方言只有一

個上升調，因此 24 有可能是高升或低升。Yip（2001: 8-10）以溫州話與廣

東話為例說明：溫州話同時有 53 及 42，此時 42 實質上為低降調；廣東話

同時有 13 及 24，此時 24 實質上則為高升調。從各地饒平方言整體來看，

皆只有高升調，因此本文認為芎林饒平的 24 與廣東饒平的 35 沒有重要差

別。
4 廣東饒平的陰入調值有略微下降，視為低降短調，徐貴榮（2008: 81） 

則認為芎林饒平的陰入為低短調。為了方便與廣東饒平做整體分析，本文將

芎林饒平的聲調與變調轉寫如表（37-38）。

（37）臺灣芎林饒平客家話聲調

音節型式 舒聲 入聲

調類 陰平 陽平 上 去 陰入 陽入

本調
LL

U -, l
HH

U +, h
HM

U +, hl
MH

U +, lh
Lʔ

U -, lʔ
Hʔ

U +, hʔ

 4　 從語音的層次看，24 的調高比 35 低，但是從音韻的層次來看，上升調只分高升與低升，

而通常不需要有中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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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臺灣芎林饒平客家話兩字組變調

       T2

 T1

陰平
LL

/U -, l/

陽平
HH 

/U +, h/ 

上
HM

/U +, hl/

去
MH

/U +, lh/

陰入
Lʔ

/U -, lʔ/

陽入
Hʔ

/U +, hʔ /

/U -, l/

LL
[U -, l]-[U -, l]

LL-LL
天  空

[U -, l]-[U +, h]

LL-HH
詩  人

[U -, l]-[U +, hl]
LL-HM
煙  斗

[U -, l]-[U +, lh]

LL-MH
開  會

[U -, l]-[U -, l ]
LL-L
燒  肉

[U -, l]-[U +, h]
LL-H
三  十

/U +, h/
HH

[U +, h]-[U -, l]
HH-LL
神  仙

[U +, h]-[U +, h]

HH-HH
銀  行

[U +, h]-[U +, hl]
HH-HM
門  口

[U +, h]-[U +, lh]

HH-MH
停  電

[U +, h]-[U -, l ]

HH-L
鉛  筆

[U +, h]-[U +, h]

HH-H
能  力

/U +, hl/

HM
[U -, h]-[U -, l]

MM-LL
手  錶

[U -, h]-[U +, h]
MM-HH
水  塘

[U -, h]-[U +, hl]

MM-HM
世  界

[U -, h]-[U +, lh]
MM-MH
孝  順

[U -, h]-[U -, l ]

MM-L
解  釋

[U -, h]-[U +, h]

MM-H
紙  盒

/U +, lh/

MH
[U -, h]-[U -, l]

MM-LL
路  邊

[U -, h]-[U +, h]
MM-HH
豆  芽

[U -, h]-[U +, hl]

MM-HM
舊  貨

[U -, h]-[U +, lh]

MM-MH
電  話

[U -, h]-[U -, l ]

MM-L
幸  福

[U -, h]-[U +, h]
MM-H
上  學

/U -, lʔ/

Lʔ
[U +, hʔ]-[U -, l]

Hʔ-LL
木  瓜

[U -, l ʔ]-[U +, h]

Lʔ-HH
骨  頭

[U -, l ʔ]-[U +, hl]

Lʔ-HM
筆  記

[U -, l ʔ]-[U +, lh]

Lʔ-MH
識  字

[U +, hʔ]-[U -, l ʔ]
Hʔ-Lʔ
八  角

[U -, l ʔ]-[U +, hʔ]

Lʔ-Hʔ
發  達

/U +, hʔ/

Hʔ
[U +, hʔ]-[U -, l]

Hʔ-LL
讀  書

[U -, l ʔ]-[U +, h]

Lʔ-HH
合  同

[U -, l ʔ]-[U +, hl]

Lʔ-HM
歷  史

[U -, l ʔ]-[U +, l h]

Lʔ-MH
特  務

[U +, hʔ]-[U -, l ]

Hʔ-Lʔ
十  八

[U +, hʔ]-[U +, h]
Lʔ-Hʔ
學  業

芎林饒平也有四個聲調會發生連讀變調，即上聲、去聲、陰入與陽入；

而陰平與陽平則不變調。前字上聲與去聲一律變為中平調 MM；陰入只有在

陰平或另一個陰入之前才會變調，變為高短調 Hʔ；陽入則在陽平、上聲、去

聲或另一個陽入之前才會變調，變為低短調 Lʔ。

（二）上聲變調

芎林饒平的上聲 HM 為前字時，一律變為中平調 MM，後字無論調值為

何皆不影響。由於此方言的舒聲字也都是變為低調域聲調，以下分析將不考

慮高調域聲調。在表（39-40）中，候選值（b）為下降調，仍帶有 h 與 l 值
差，與單字調相同，因此被〔值差不留律〕所淘汰。兩個候選值（c）皆丟

失輸入值本調的 h 值，違反〔h 值保留律〕。表（39）的候選值（c）也違反

〔低調差異律〕，此制約運作於調根層次，在芎林饒平中，限制的對象包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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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調 LL 與低短調 Lʔ；主要是防止非陰平聲調在陰平或陰入之前變為低平調

或低短調。而在表（40）的候選值（c）中，前字的 l 值與後字的 l 值緊鄰，

因此也違反〔l 值差異律〕。結果候選值（a）成為優選值。

（39）輸入值：/U +, hl/-/U -, l/ (HM-LL/Lʔ)   輸出值：[U -, h]-[U -, l] (MM-LL/Lʔ)

       /U +, hl/ (HM) ＊曲拱調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低調差異律 l 值差異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
    c. [U -, l] (LL) * *(!) *(!) *

（40）輸入值：/U +, hl/-/U +, lh/ (HM-MH)   輸出值：[U -, h]-[U +, lh] (MM-MH)

       /U +, hl/ (HM) ＊曲拱調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低調差異律 l 值差異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 *(!)
    c. [U -, l] (LL) * *(!) *(!)

表（41-42）的候選值（b）同樣是遭〔值差不留律〕淘汰，但候選值

（c）丟失輸入值本調的 h 值，故而被〔h 值保留律〕排除。

（41）輸入值：/U +, hl/-/U +, h/ (HM-HH/Hʔ)   輸出值：[U -, l]-[U +, h] (LL-HH/Hʔ)

       /U +, hl/ (HM) ＊曲拱調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a. [U -, h] (MM)
    b. [U -, hl] (ML) *!
    c. [U -, l] (LL) *!

（42）輸入值：/U +, hl/-/U +, hl/ (HM-HM)   輸出值：[U -, l]-[U +, hl] (LL-HM)

       /U +, hl/ (HM) ＊曲拱調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c. [U -, l] (LL) * *!

（三）去聲變調

去聲為高升調 MH，也是一致變為中平調 MM，不受後字的調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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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43-44）來說，候選值（b）為低降調，違反〔＊曲拱調〕。候選值

（c）則因丟失了 h 值而遭〔h 值保留律〕淘汰。

（43）輸入值：/U +, lh/-/U +, h/ (MH-HH/Hʔ)   輸出值：[U -, h]-[ U +, h] (MM-HH/Hʔ)

       /U +, hl/ (HM) ＊曲拱調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a. [U -, h] (MM) 
    b. [U -, hl] (ML) *!
    c. [U -, l] (LL) *!

（44）輸入值：/U +, lh/-/U +, hl/ (MH-HM)   輸出值：[U -, h]-[ U +, hl] (MM-HM)

       /U +, lh/ (MH) ＊曲拱調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c. [U -, l] (LL) * *!

表（45-46）的候選值（c）也違反〔h 值保留律〕。在表（45）中，候

選值（c）前字的 l 值與後字的 l 值緊鄰，因此同時違反〔l 值差異律〕。表

（46）的候選值（c）則同時違反〔低調差異律〕。

（45）輸入值：/U +, lh/-/U +, lh/ (MH-MH)   輸出值：[U -, h]-[ U +, lh] (MM-MH)

       /U +, lh/ (MH) ＊曲拱調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低調差異律 l 值差異律

a. [U -, h] (MM) *
    b. [U -, hl] (ML) *! * *
    c. [U -, l] (LL) * *(!) *(!)

（46）輸入值：/U +, lh/-/U -, l/ (MH-LL/Lʔ)   輸出值：[U -, h]-[U -, l] (MM-LL/Lʔ)

       /U +, lh/ (MH) ＊曲拱調 曲拱和諧律 h 值保留律 低調差異律 l 值差異律

a. [U -, h] (MM)
    b. [U -, hl] (ML) *! *
    c. [U -, l] (LL) *(!) *(!) *

（四）陰入變調

陰入 Lʔ 在陰平 LL 或另一個陰入 Lʔ 之前會變為高短調，而在陽平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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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 HM、去聲 MH 及陽入 Hʔ 之前則不變調。陰入既然在多數聲調之前不

變調，可知芎林饒平中存在著一個排序較高的信實制約，來維持陰入輸出值

與輸入值之相等性，如制約（47）所定義：

（47）低短調相等律（Ident-Lʔ）

   輸入值之 Lʔ 調在輸出值中有任何改變者，標註一個違反。

〔低短調相等律〕的排序必須低於〔低調差異律〕， 以啟動陰入變調，如

表（48）所示：

（48）輸入值：/U -, lʔ/-/U -, l/ (L-LL/Lʔ)   輸出值：[U +, hʔ]-[U -, l] (H-LL/Lʔ)

       /U -, lʔ/ (Lʔ) 低調差異律 低短調相等律

a. [U +, hʔ] (Hʔ) *

    b. [U -, lʔ] (Lʔ) *!

在表（48）中，候選值（b）被排序較高的〔低調差異律〕淘汰，所以

選出候選值（a）為優選輸出值，變成高短調。

另〔低短調相等律〕的排序必須高於〔l 值差異律〕與〔調域不等律〕，

如此，即可排除表（49-50）的候選值（a），而選出候選值（b）為優選輸出

值，使陰入 Lʔ 在陽平 HH、上聲 HM、去聲 MH 及陽入 Hʔ 之前不變調。

（49）輸入值：/U -, lʔ/-/U +, lh/ (Lʔ-MH)   輸出值：[U +, hʔ]-[U +, lh] (Hʔ-MH)

       /U -, lʔ/ (Lʔ) 低調差異律 低短調相等律 l 值差異律 調域不等律

 a. [U +, hʔ] (Hʔ) *!  

b. [U -, lʔ] (Lʔ) * *

（50）a. 輸入值：/U -, lʔ/-/U +, h/ (Lʔ-HH/Hʔ)   輸出值：[U +, hʔ]-[U +, h] (Hʔ-HH/Hʔ)
  b. 輸入值：/U -, lʔ/-/U +, hl/ (Lʔ-HM)   輸出值：[U +, hʔ]-[U +, hl] (Hʔ-HM)

       /U -, lʔ/ (Lʔ) 低調差異律 低短調相等律 l 值差異律 調域不等律

 a. [U +, hʔ] (Hʔ) *!  

b. [U -, lʔ] (Lʔ) *

以上表格只考慮芎林饒平兩個可能的表層短調，Hʔ 與 Lʔ，其他短調型

式則會被這個方言排序最高的「語音組合限制」所排除，下文（五）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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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如此。

（五）陽入變調

陽入 Hʔ 在陰平 LL 或陰入 Lʔ 之前不變調，維持高短調 Hʔ，而在陽平

HH、上聲 HM、去聲 MH 或另一個陽入 Hʔ 之前則變為低短調 Lʔ。由於在

芎林饒平中，陽入之變調分布比不變調分布為廣，可知這個方言的〔高短調

相等律〕之層級排序相對較低，可以被違反。不似廣東饒平的〔高短調相等

律〕，層級排序最高，不可以違反，使得該方言陽入在所有聲調之前皆不變

調。本文認為芎林饒平的〔高短調相等律〕必須被一個〔高調差異律〕所壓

制，如制約（51）所定義：

（51）高調差異律（OCP-H）

   任兩個高調 H 相鄰者，標註一個違反。

〔高調差異律〕是引發陽入變調的動機，在表（52-53）中，這個制約淘

汰候選值（b）而選出候選值（a）為優選輸出值，結果陽入在去聲 MH、上

聲 HM、陽平 HH 或另一個陽入 Hʔ 之前變為低短調。

（52）a. 輸入值：/U +, hʔ/-/U +, lh/ (Hʔ-MH)   輸出值：[U -, lʔ]-[U +, lh] (Lʔ-MH)

       /U +, hʔ/ (Hʔ) 高調差異律 l 值差異律 h 值保留律 高短調相等律

 a. [U +, hʔ] (Hʔ) *!  

b. [U -, lʔ] (Lʔ) * * *

（53）a. 輸入值：/U +, hʔ/-/U +, hl/ (Hʔ-HM)   輸出值：[U -, lʔ]-[U +, hl] (Lʔ-HM)
  b. 輸入值：/U +, hʔ/-/U +, hʔ/ (H-HH/Hʔ)   輸出值：[U -, lʔ]-[U +, hʔ] (Lʔ-HH/Hʔ)

       /U +, hʔ/ (Hʔ) 高調差異律 l 值差異律 h 值保留律 高短調相等律

 a. [U +, hʔ] (Hʔ) *!  

b. [U -, lʔ] (Lʔ) * *

陽入 Hʔ 在陰平 LL 或陰入 Lʔ 之前保持高短調不變，此一現象說明〔高

短調相等律〕的排序必須高於〔調域不等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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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輸入值：/U +, hʔ/-/U -, l/ (Hʔ-LL/Lʔ)   輸出值：[U +, hʔ]-[U -, l] (Hʔ-LL/Lʔ)

       /U +, hʔ/ (Hʔ) 高調差異律 高短調相等律 調域不等律

a. [U +, hʔ] (Hʔ) *
    b. [U -, lʔ] (Lʔ) *!

表（54）的兩個選值皆沒有違反〔高調差異律〕，因此候選值（b）被

〔高短調相等律〕淘汰。候選值（a）雖然違反排序較低的〔調域不等律〕，仍

成為優選輸出值。

（六）陰平與陽平

芎林饒平有兩個聲調不發生變調，即陰平 LL 及陽平 HH，也就是說，除

了制約（32）的〔低平調相等律〕之外，還存在一個〔高平調相等律〕，如

制約（55）所定義：

（55）高平調相等律（Ident-HH）

  輸入值之高平調 HH 在輸出值中有任何改變者，標註一個違反。

〔高平調相等律〕在廣東饒平中排序低至不起作用，使陽平在任何一個聲

調之前皆產生變調。
5 這個制約在芎林饒平的層級排序則最高，使陽平在所有

聲調之前皆不變調。

整體而言，圖（56）的制約層級排序，架構了臺灣芎林饒平的前字變調

語法：

（56）臺灣芎林饒平前字變調制約層級排序

                   低平調相等律                   ＊曲拱調                       高平調相等律  
 

                     低調差異律         曲拱和諧律                                 高調差異律   

                   低短調相等律                   h 值保留律                    高短調相等律

                                                               l 值差異律

                                                              調域不等律  

 5　 ［高平調相等律］在圖（34）的排序中省略，不啟動的制約通常無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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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平調相等律〕及〔高平調相等律〕的層級在頂端，使陰平與陽平不

變調。〔低調差異律〕層級高於〔低短調相等律〕，使陰入 Lʔ 在陰平 LL 或另

一個陰入 Lʔ 之前變為高短調 Hʔ，如表（48）所示。〔高調差異律〕層級高於

〔高短調相等律〕、〔h 值保留律〕與〔l 值差異律〕，使陽入 Hʔ 在去聲 MH、

上聲 HM、陽平 HH 或另一個陽入 Hʔ 之前變為低短調 Lʔ，如表（52-53）所

示。〔低短調相等律〕層級高於〔l 值差異律〕與〔調域不等律〕，使陰入 Lʔ 
在陽平 HH、上聲 HM、去聲 MH 或陽入 Hʔ 之前不變調，如表（49-50）所

示。〔高短調相等律〕層級高於〔調域不等律〕，使陽入 Hʔ 在陰平 LL 或陰入

Lʔ 之前不變調，如表（54）所示。〔＊曲拱調〕層級高於〔曲拱和諧律〕與

〔h 值保留律〕，使上聲 HM 與去聲 MH 在任何聲調之前皆變為平板調，如表

（39-46）所示，其中，〔h 值保留律〕的存在防止上聲 HM 在陽平 HH、陽入

Hʔ 或另一個上聲 HM 之前變為低平調 LL，如表（41-42）所示。

四、比較兩個饒平變調異同

前兩節已就廣東饒平及臺灣芎林饒平的前字變調分別討論，尚未分析後

字不變調的規律，本節首先將就此一共同點做理論探討，接著對兩個饒平的

前字變調做比較。

（一）後字不變調共同性

廣東饒平及臺灣芎林饒平的後字不發生變調，這是兩個客家話方言的共

同之處。漢語有許多方言是後字不變調，除了大多數客家話方言之外，閩南

話、山東話、天津話、北京話等等皆是如此。也有一些漢語方言是前字不變

調，諸如上海話、蘇州話、寧波話等等。Beckman（1998）稱此現象為「位

置性信實」（positional faithfulness），泛指右端或左端成分不受音韻作用影

響，維持原來形式不改變。基於此觀念，本文認為這兩個饒平方言的後字聲

調皆受到同一個位置性信實制約所規範，如制約（57）所定義：

（57）右端聲調相等律（Ident-T-R）

   輸出值之右端聲調與輸入值不相同者，標註一個違反。（蕭宇超  2000）
〔右端聲調相等律〕的排序必須最高，以確保後字不變調；此制約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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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個別聲調之相等律（諸如〔低平調相等律〕、〔高平調相等律〕等等）不衝

突，無需排序。在廣東饒平中，〔右端聲調相等律〕必須壓制排序次高的兩個

反信實制約，即〔調域不等律〕與〔值差不留律〕，如表（58）所示：

（58）廣東饒平後字不變調：上聲為例　

輸入值：T-/U +, hl/ (T-HM)   輸出值：T-[U +, hl] (T-HM) 　（T ＝任何聲調）

       /U +, hl/ (HM) 右端聲調相等律 調域不等律 值差不留律

 a. [U -, l] (LL) *!
b. [U +, hl] (HM) * *

候選值（b）雖然違反排序低一層級的〔調域不等律〕與〔值差不留

律〕，但沒有違反層級最高的〔右端聲調相等律〕，因此仍被選為優選輸出

值，聲調保持不變；候選值（a）則被〔右端聲調相等律〕淘汰。

在臺灣芎林饒平中，〔右端聲調相等律〕的排序也必須最高，必須壓制

〔＊曲拱調〕、〔調域不等律〕、〔低調差異律〕等， 6 如表（59）所示：

（59）臺灣芎林饒平後字不變調：上聲為例

輸入值：T-/U +, hl/ (T-HM)   輸出值：T-[U +, hl] (T-HM) 　 
       /U +, hl/ (HM) 右端聲調相等律 ＊曲拱調 調域不等律

 a. [U -, l] (LL) *!
b. [U +, hl] (HM) * *

候選值（b）沒有改變輸入值的高調域，且後字上聲 HM 為曲拱調，違

反了〔＊曲拱調〕與〔調域不等律〕，但沒有違反層級最高的〔右端聲調相等

律〕，因此仍被選為優選輸出值，聲調保持不變；候選值（a）則被〔右端聲

調相等律〕所排除。此一制約只規範後字而不會影響前字，所以不會壓制相

關制約篩選前字變調的功能（詳見二、三兩節對兩個饒平方言變調的討論）。

（二）前字變調異同

廣東饒平與臺灣芎林饒平的聲調系統十分相似，除了陰入之外，其餘五

個聲調幾乎相同。這兩個方言的前字變調有相同，也有相異之處。其基本現

 6　 ［右端聲調相等律］也必須壓制 ［低調差異律］，以防止後字陰平發生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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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歸納如下表：

（60）廣東饒平與臺灣芎林饒平前字變調比較

廣東饒平前字 臺灣芎林饒平前字

變調調類 四個：陽平、上聲、去聲及陰入 四個：上聲、去聲、陰
　入及陽入

不變調調類 兩個：陰平及陽入 兩個：陰平及陽平

陽平變調調型 低降調 ML：陰平 LL、上聲 HM
　及陰入 MLʔ 之前
中平調 MM：陽平 HH、去聲 MH
　及陽入 Hʔ 之前

不變調

上聲變調調型 低平調 LL：陽平 HH、上聲 HM、
　陰入 MLʔ 及陽入 Hʔ 之前
中平調 MM：陰平及去聲之前

中平調 MM

去聲變調調型 中平調 MM 中平調 MM
陰入變調調型 高短調 Hʔ 高短調 Hʔ：陰平 LL 及

　陰入 Lʔ 之前

陽入變調調型 不變調 低短調 Lʔ：上聲 HM、 
　去聲 MH、陽平 HH　
　及陽入 Hʔ 之前

變調調域 舒聲：低調域 U -

入聲：高調域 U +
舒聲：低調域 U -

陰入：高調域 U +

陽入：低調域 U -

變為上升調 沒有 沒有

變為下降調 出現於陽平變調 沒有

陰平與陽入在兩個饒平方言中皆不變調。廣東饒平的陽平在低調值（l
值）或下降調之前變為低降調，在高調值（h 值）之前變為中平調，臺灣芎

林饒平的陽平則不變調。廣東饒平的上聲在高調值（h 值）之前變為低平

調，在低調值（l 值）之前變為中平調，臺灣芎林饒平的上聲則一律變為中

平調而不受後字調值或調型所影響。兩個饒平的去聲一致變為中平調，皆不

受後字調值或調型影響。廣東饒平的陰入一致變為高短調，臺灣芎林饒平的

陰入則只在低調值（l 值）之前會變為高短調，在高調值（h 值）之前則不

變調。廣東饒平的陽入不變調，臺灣芎林饒平的陽入在非低調之前變為低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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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在低調之前則不變調。兩個饒平的舒聲變調皆變成低調域（U -
）聲調，

陰入變調皆變成高調域（U +
）聲調。在變調調型上，兩個饒平皆有中平調及

高短調，皆無上升調；廣東饒平的變調還可出現低平調及低降調，臺灣芎林

饒平則無。

五、理論意涵

從優選理論的角度來看，廣東饒平及臺灣芎林饒平的前字變調可經

由同一組制約來詮釋，但在制約排序方面則有部分不同。「制約重新排序」 
（constraint reranking）是優選理論處理「語言差異」（language variation）的

重要機制。在「經典優選理論」（Classic OT）的框架下，Kiparsky （1993），
Kroch（1994）及 Prince & Smolensky（1993/2004）等學者認為每一個語言

中的所有制約都被指定固定的層級，制約重新排序可預測不同語言的語法。

茲以普遍語法中的〔無塞音韻尾律〕來說明，此制約在華語中的層級排序很

高，不可以違反，使得這個語言沒有以塞音結尾的音節；另一方面，此制約

在英語中重新排序，其層級排序降得很低，可以被違反，因此該語言的音節

可以出現塞音韻尾。然而，語言差異存在於各個面向，包括第二語言學習，

語言內部之自由變異，以及方言間的差異等等。若是制約可以任意重新排

序，則流於氾濫，將使語法失去預測功能。因此學者相繼提出不同的次理論

來限制重新排序的條件，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二，茲分別摘述。

Boersma（2000）、Boersma & Hayes（2001）及 Hayes（2000）等研究提

出「隨機模式」（stochastic model），主張語法包含一個持續的線型嚴格度尺，

每一個制約皆獲指定一個抽象的嚴格係數範圍，每個係數範圍的中點稱為

「選擇點」（selection point），嚴格係數越高的制約其層級排序即越高，以下圖

說明：

（61）固定排序及自由排序

                      制約 1                     制約 2                            制約 3

     嚴格          X          Y                Z                                        W              疏鬆

  （排序高）                                                                                             （排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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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雙箭頭水平直線代表此持續的嚴格度尺，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三個制約分別被定義一個係數範圍，以橢圓圈表示。此圖所顯示的制約固

定排序為：〔制約 1〕>>〔制約 2〕>>〔制約 3〕。7 不過〔制約 1〕與〔制約

2〕有交集，即 Y；在 Y 區，此二制約呈現自由排序，也就是可能出現〔制

約 2〕>>〔制約 1〕；藉由 Y 的數值即可推算出表層變異的機率。「隨機模

式」通常用於處理「自由變異」（free variation）、第二語言學習口音等等。

另一方面，Anttila（1997, 2002, 2009），Anttila & Cho（2004）等研究

提出「局部分級」（partial ordering）的模式，主張一個語言的語法包含著部分

分級、部分未設定分級的制約群；一個語法可以包含數個次語法，這些未設

定分級的制約在各個次語法中則會反映出不同的層級排序，因而產生語言差

異。「局部分級」通常用於處理方言差異。
8 基本上，制約並非真的不分級，

而是根據方言群的「自然類」（natural class）來反映排序。所謂「自然類」即

是依照各個語言間的相似程度來區分，通常語族關係較密的語群間相似度較

高，但亦非全然。譬如，閩南語屬漢語系，有部分制約層級排序會與其他漢

語方言有相似性，但它同時融入壯語、苗語及百越語，因此也有部分制約層

級排序會類似這些語言。存在於普遍語法（UG）的制約沒有設定分級，而在

世界上各個語系的語法中有些制約則已反映分級排序，有些制約則仍未設定

分級；在單一語系母法中未設定分級的部分制約，到了語系內部的個別成員

中則有了不同的層級排序，因而產生語言或方言上的差異，以此類推。舉個

例子，華語的高平調 HM [U +, h] 不發生變調，而在客語中，四縣的高平調不

變調，饒平則有方言差異，廣東饒平的高平調不變調，臺灣芎林饒平的高平

調則變為中平調或低降調。從「局部分級」的角度來看，信實制約〔高平調

相等律〕在華語語法中之層級排序高於相關的標記制約，以 MK 表示。客語

母法未就此二制約設定分級，在客語成員中，四縣之〔高平調相等律〕排序

高於 MK，而饒平母法亦未將這兩個制約設定分級排序；往下細分饒平次方

言時，廣東饒平的 MK 排序高於〔高平調相等律〕，臺灣芎林饒平的 MK 排

序則低於〔高平調相等律〕，架構如下圖：

 7　 “A >> B＂表 A 的層級排序高於 B。
 8　 Inkelas & Zoll（2007）將局部分級的模式建立在構詞上，允許特殊的詞類或構詞結構中

出現不同的制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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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局部分級
                                                                   ｛高平調相等律，MK｝

                                                 客語母法                                       華語
                                         ｛高平調相等律，MK｝                  ｛高平調相等律 >> MK｝

                          饒平母法                                     四縣
                              ｛高平調相等律，MK｝                     ｛高平調相等律 >> MK｝

          廣東饒平                               芎林饒平
｛MK >> 高平調相等律｝                ｛高平調相等律 >> MK｝

在圖（62）中，華語、四縣客語及芎林饒平客語的制約層級排序皆是：

〔高平調相等律〕 >> MK，唯獨廣東饒平客語是：MK >> 〔高平調相等律〕。

或許這是廣東饒平受到當地方言（如潮汕話等）影響而反映出的制約層級排

序，此點有待方言學者進一步調查。從「局部分級」的模式來看，廣東饒

平及臺灣芎林饒平的變調差異也可藉由制約局部的不同排序來詮釋，如圖

（63）所示：

（63）饒平局部分級語法

                                                    饒平母法
                                                ｛調域不等律，高平調相等律｝

                                                     ｛曲拱和諧律，＊曲拱調｝

                                                ｛高短調相等律，高調差異律｝

              廣東饒平                                                           臺灣芎林饒平
｛調域不等律 >> 高平調相等律｝                                    ｛高平調相等律 >> 調域不等律｝

    ｛曲拱和諧律 >> ＊曲拱調｝                                            ｛＊曲拱調 >> 曲拱和諧律｝

｛高短調相等律 >> 高調差異律｝                                    ｛高調差異律 >> 高短調相等律｝

這個局部分級語法說明了三項方言差異：1. 廣東饒平的〔調域不等律〕 
高於〔高平調相等律〕，可使前字陽平 HH 在每一個聲調之前皆變調；臺灣芎

林饒平的〔高平調相等律〕則高於〔調域不等律〕，使前字陽平 HH 在每一個

聲調之前皆不變調。2. 廣東饒平的〔曲拱和諧律〕高於〔＊曲拱調〕，使前字

陽平 HH 在陰入 MLʔ 或上聲 HM 之前呈現低降調 ML；臺灣芎林饒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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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拱調〕則高於〔曲拱和諧律〕，使所曲拱調皆不能浮出表層。3. 廣東饒平的

〔高短調相等律〕高於〔調域不等律〕，使陽入 Hʔ 永遠不變調；臺灣芎林饒

平的〔調域不等律〕則高於〔高短調相等律〕，使陽入 Hʔ 在上聲 HM、去聲

MH、陽平 HH 或另一個陽入 Hʔ 之前變為低短調 Lʔ。
優選理論的基本主張是制約存在於普遍語法中，而制約排序則是各個

語言及方言間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早期的衍生音韻學以規則取向，藉由特定

的音韻規則來派生「具體單一的」輸出值。優選理論則是制約取向，重點不

在規則派生，而是在「衍生函數」衍生出所有人類可以產生的輸出值之後，

以個別語言中的分級制約來評估，從眾多已派生的輸出值中篩選最符合制約

的輸出值，稱為「優選輸出值」。
9 制約的排序變化，則可預測人類可能出現

的語言類型。本文討論兩個饒平方言變調，提出同樣的制約，藉由「局部分

級」的模式分析制約在方言之間的不同排序；在以上各節中，透過各個表格

中的制約篩選，正確地預測出了這兩個饒平的變調差異。可以預期的是，類

似的制約排序若存在其他方言或語言中，則亦會呈現類似的變調類型。

六、結　論

廣東饒平及臺灣芎林饒平的聲調系統十分相近，在連讀變調上則有相同

及相異之處。兩者的舒聲變調皆變成低調域聲調，陰入變調皆變成高調域聲

調。廣東饒平的舒聲變調多數會受後字調值或調型影響，臺灣芎林饒平則是

入聲變調受後字調值或調型影響。本文觀察，饒平的連讀變調是在調根、調

域、調型及調值四個層次分別發生音韻作用，在優選理論的架構下，信實制

 9　 舉個例子，Kiparsky（1982）提出「詞彙音韻學」（Lexical Phonology）理論，將音韻規

則區分不同的層次（strata）。一個問題是，「優選理論」的制約「局部分級」是否又回歸

到 Kiparsky 的「詞彙音韻學」？當然不是。「詞彙音韻學」是從音韻的角度來看音韻規

則與構詞規則的互動，根據構詞的屬性將音韻規則區分不同的層次。基本上，「詞彙音韻

學」與「優選理論」的邏輯基礎是不同的，茲列兩點說明：1. 每個語言的音韻規則不同，

缺乏語言普遍性；音韻制約則存在於所有語言中。2.「詞彙音韻學」根據構詞屬性分層

次，所有規則只要合乎語境，輸入值皆必須遵守所有規則，因此在語言學習上顯得複雜；

「優選理論」的制約分級反映在語言類型上，輸入值只需遵守較高層級的制約，其他層級

排序較低的制約皆可違反，學習上比較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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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反信實制約與標記制約可在任何一個層次發生功能。
10 本文以一組相同

制約建構這兩個饒平方言的變調語法，並藉由「局部分級」模式，分析制約

分析的層級排序，建構變調語法，正確地預測出這兩個方言的變調差異。進

一步研究的議題可延伸探討其他地方的饒平方言，而至整個客家語族，做更

整體性的方言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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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Disyllabic Tone Sandhi 
in Raoping Hakka Spoken in Guangdong,  

China and Qionglin, Taiwan

Yuchau E. Hsiao*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syllabic tone sandhi of two Raoping Hakka 
dialects, respectively spoken in Guangdong, China and Qionglin, Taiwan. 
These two dialects have very similar tone systems, but left syllables in each 
dialect exhibit different tone sandhi patterns. Descriptively, this paper observes 
two patterns. First, the smooth tones in both dialects surface as low-registered, 
while the checked tones also emerge with a different register. Second, most of 
the smooth tones in Guangdong Raoping, and the checked tones in Qionglin 
Raoping, are affected by the tone pitch or tone melody of the right syllable. 
Theoretically, this paper argues for two points. First, tonal changes occur at four 
levels: tone root, tone register, tone pitch, and tone melody. Second, the grammar 
of tone sandhi consists of a set of universal constraints, partial ordering of which 
results in dialectal variation. 

Keywords:  Raoping, Hakka, tone sandhi,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ranking, 
partial or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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